
安 康 市 教 育 体 育 局
安教体函〔2021〕56 号

安康市教育体育局
关于做好 2021 年学前教育资助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教体和科技局、安康高新区教体和文旅局、恒口示范区教

体局，市幼儿园、市第二幼儿园：

为做好 2021 年学前教育资助工作，根据《陕西省学生资助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陕财办教〔2020〕206 号）以及“全国学生资

助管理信息系统”的使用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助范围对象和标准

（一）资助范围。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，对 3-6 岁

儿童集中实施保育和教育的学前教育机构。

（二）资助对象。根据《安康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

实施细则》（安教体发〔2019〕100 号）认定的学前教育家庭经济

困难幼儿。

（三）资助标准。每生每年发放 750 元生活补助。

二、资助对象的确定

生活补助原则上按学年申请和评定，每学期动态调整。各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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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园要按照《关于印发<安康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细

则>的通知》（安教体发〔2019〕100 号），于 3 月底和 9 月底前开

展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认定和动态调整，受理学生家长申请，组织

由幼儿园园长、保教老师和幼儿家长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进行认

真评审，审核结果应在幼儿园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

公示无异议后，即可确定为生活补助发放对象。

三、资金发放和管理

（一）发放方式。生活补助按月按标准以餐票、减收伙食费

等形式，直补到人，并经幼儿家长签字确认。确因特殊情况无法

按月补助或提供伙食的，经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批准后，可按

学期补助或通过现金发放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。各县区要切实加强资助资金的管理，将资

助资金纳入政府预算，并加强学生资助资金预算编制、执行、决

算等。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建立健全全过程预

算绩效管理机制，按规定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，对照绩效目标

做好绩效监控、绩效评价，强化绩效结果运用，做好信息公开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对结余资金，要按照《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

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5〕15 号）规定

统筹用于学生资助。

四、加强信息化管理

（一）“全国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”应用。各县区、各幼儿

园要按照学前教育学籍管理的规定，准确录入、审核幼儿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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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处理学籍变动。对虚假注册学籍、不及时办理学籍变更套取

资助资金的，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对学籍录入审核不

准确、不及时，导致资助资金预算不足的，要严厉问责，并由县

区教育部门或幼儿园按责任自行承担，不得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幼

儿享受资助政策。

（二）“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” 应用。各县区要根据

市教体局《关于开展“学生资助数据质量提升”专项行动的通知》

（安教体函〔2020〕329 号），每学期在“财政资金管理”填报资

助资金拨付情况，督促所辖幼儿园在系统中按时录入资助数据，

认真进行审核，及时纠正政策执行不到位、数据录入不完整等各

类问题。各幼儿园每学期要在系统中及时录入维护“困难学生家

庭经济信息”，在“资助项目管理”中准确录入学前教育生活补助、

免保教费以及社会资助、幼儿园资助信息，确保与实际执行情况

一致。对因学籍问题无法正常录入资助数据的，及时在“资助名

单补录”中录入，并在“政府资助”中进行“建档立卡学生未资

助情况查看”，确保“应助尽助”。

（三）“陕西省教育精准资助管理信息系统”应用。各县区、

各幼儿园要按照省教育厅的统一安排部署，及时在系统中对建档

立卡贫困户幼儿进行核对，精准确定建档立卡家庭幼儿人数和名

单，为精准落实教育扶贫政策提供准确依据。

（四）建好线下电子表格数据。各县区要指导督促所辖幼儿

园按照《学前教育资助幼儿名单》（附件 2）《学前教育资助幼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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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格式要求，准确填报有关数据，在汇总查

重和数据审验后，分别于 6月 20 日、12 月 20 日前报市教体局。

五、资助公示和档案管理

（一）规范资助信息公示。各幼儿园要按照市教体局《关于

进一步明确资助信息公示规范和加强政策宣传的通知》（安教体函

〔2020〕61 号），规范开展公示工作。公示的内容应包括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、评审程序和资助学生信息，其中：学生信

息按照信息简洁、够用原则，只公示学生姓名、年级、班级、金

额、学校和县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监督举报电话等必备信息，公

示信息中不得出现学生身份证件号码、银行账号、家庭住址、电

话号码、出生日期等个人敏感信息。

（二）县区教体局资助档案。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政策文件，管理制度，本年度学前教育资助工作组织实施、监督

检查等文件，资助会议记录，资金拨付文件，各幼儿园《学前教

育资助幼儿情况统计表》及汇总表（含汇总的电子版），各幼儿园

《学前教育资助幼儿名单》（含汇总的电子版）、年度执行报告等。

（三）幼儿园资助档案。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政策

文件，管理制度，本年度评审记录，幼儿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，

公示名单及公示影像资料，资金拨付文件，《学前教育资助幼儿情

况统计表》《学前教育资助幼儿名单》（含电子版），资助资金签领

表、资金收支发放凭证、年度执行报告等。

六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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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区要把学前教育资助工作作为普

及学前教育的重要举措，进一步完善机制，合理分工，夯实责任，

精心组织好学前教育资助工作。学前教育资助工作实行幼儿园法

人代表负责制，园长是第一责任人。幼儿园应当完善机构和人员

配备，指定专人具体负责资助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指导检查。各县区要将学前资助工作纳入教育管

理评价指标体系，深入各级各类幼儿园，认真检查资助工作的各

个环节，进行精心指导，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资助工作水平。

（三）加大政策宣传。各县区、各幼儿园要高度重视学前教

育资助政策宣传工作，制定宣传方案，广泛利用各种宣传媒介、

采取多种形式，向幼儿家长和全社会进行宣传，使学前教育资助

政策家喻户晓、深入人心，营造好学前教育资助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健全资助工作体系。各县区、各幼儿园要进一步完善

落实捐资助学的相关优惠政策措施，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、社会

团体及个人等捐资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。

各幼儿园要按有关规定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不低于 3%的经费，

用于减免收费、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。

（五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县区要加强资助工作的监督，对在

资助资金分配和使用过程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以及

违反规定分配或挤占、挪用、虚列、套取学生资助资金的，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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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规定追究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联系人：吕昌佩 3210628

附件：1.安康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暨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

2.学前教育资助幼儿名单

3.学前教育资助幼儿情况统计表

安 局


